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西安市鄠邑区五竹街道总面积36平方公里，下辖22个行政村，耕地面积耕地面积4万余亩。按照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西安市整域推进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试点项目实施方案》的工作要求，拟在全街道22个行政村范围内，推进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建设地点：
西安市鄠邑区五竹街道辖区内。
（二）建设内容：
1、建设“前端”收集贮存体系
①购置2辆物料粉碎车；2辆单排座轻型栏板卡车；6 辆树枝粉碎收集三轮车，在各村之间流动收集农业废弃物。
②组织宣传活动5场；对22个行政村农废培训活动5场；制作农业废弃物分类堆放、利用等知识宣传手册 5000份；系统化宣传，微信等推广制作，宣传视频不少于3个；制作宣传横幅 200条；购买围裙、洗洁精等用于与农户置换农业废弃物的各类生活用品3000件；制作制度牌、标识牌；新建10个集中收集点。
2、建设“中端”统一转运体系
①收集、转运畜禽粪污 500 吨。
②收集、转运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3500吨。
三、技术要求
（一）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整体服务技术要求
1.资源化利用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，将农林废弃物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，如有机肥、生物质能源等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。
2.无害化处理：在处理过程中，确保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，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。对于畜禽粪污等废弃物，进行严格的消毒和无害化处理，防止病菌的传播。
3.高效利用：提高处理效率，降低处理成本，确保处理后的废弃物能够得到充分利用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。
（二）采购车辆技术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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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辆
	2
	物料粉碎车
	1、燃料种类：柴油；
2、底盘排放标准：国六；
3、发动机额定功率：≥100kW
4、总质量：≥4490kg；整备质量≥3900kg；
5、轴距(mm)：≥3300，排量(ml)：≥2300；
6、外形尺寸（长×宽×高）：长≥5980mm；宽≥2060mm；高≥2990mm；
7、前悬/后悬：≥1055/1617mm；
8、接近角/离去角：≥28/15(°)；
9、车速：≥110(km/h)；
10、最大进料尺寸：≥400mm*300mm；
11、料仓容积≥10.5m³；
12、内置同等或优于鼓式双面切刀粉碎机，最大粉碎直径：≥200mm；
13、其他性能及要求:驾驶室配置冷暖空调，电动玻璃，中控锁，ABS，大灯自动调节，倒车影像。粉碎仓一体化成型。粉碎装置安装在托架上,四周密封，防止粉碎的木屑四处飞溅，保证安全性。厢体具备后倾翻油缸举升卸料。控制方式PLC控制模式。整机驱动为液压驱动方式，驱动动力从底盘变速箱侧窗口取力器取力，主机取力(无副发) 机械式，工作压力高，驱动扭矩大（采用先进的液压技术和智能化控制系统，操作简单）。满足农业废弃物田间收集及转运。
	

	辆
	2
	单排座轻型栏板卡车
	1、燃料种类:汽油；
2、发动机:汽油发动机；
3、排量(L):排量≥1.49；
4、功率(KW):功率≥83；
5、排放标准:国六；
6、变速箱: 5 档；
7、外廓尺寸(mm):5995≥长≥5520,2000≥宽≥1800,2230≥高≥2045；
8、货箱尺寸(mm):3500≥长≥3400,1850≥宽≥1700，400≥高≥355；
9、轮胎数:6个；
10、轴距(mm):轴距≥2800；
11、总质量(kg):≥3495；
12、额定载质量(kg):≥1700；
13、乘员人数:≥2人；
14、其他配置及要求:中控锁、遥控钥匙、空调、电动门窗，倒车影像；满足农业废弃物田间收集及转运。
	

	辆
	6
	树枝粉碎收集三轮车
	1、行走动力: 电；
2、配套粉碎动力:汽油机；
3、总质量(kg）≥500kg；
4、行走电机:≥60V1500W；
5、收料箱容量：≥1.4m³；
6、粉碎物长度：≤30mm，粉碎物料直径：≤10cm；
7、出料口数量：双出料口，自动卸料；
8、外廓尺寸(mm):长≥3400宽≥1120高≥1500
9、行走电池:60V32A铅酸免维护；
10、轮胎数:3个；
11、刀片长度:≥300mm；刀片材质:同等或优于优质高速钢，刀片数量:≥3片；
12、续航里程:≥15km，满足村内及田间短途收集要求；
13、粉碎效率：≥800kg/h；
	



四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人员要求
1. 项目经理：全面负责项目的各项管理工作，包括制定工作计划、项目的日常管理、协调组织和现场管理、质量管控等。
2. 技术负责人：应具备丰富的农业废弃物处理经验和技术知识，能够指导项目的技术实施，解决技术难题，并对项目的技术方案进行评审和优化。
3. 操作人员：包括运输驾驶人员、设备操作人员等，应熟悉作业机械和操作流程，能够按照项目要求进行操作和维护。同时，这些人员还需要接受相关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确保操作过程中的安全。
（二）专业设备要求
1. 秸秆处理设备：包括秸秆粉碎机、秸秆打包机等，用于将秸秆进行粉碎便于后续的储存和利用。
2. 畜禽粪污处理设备：用于将畜禽粪污进行发酵和加工成有机肥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。
3. 运输设备：包括农用车、货车等，用于将处理后的秸秆和有机肥进行运输，满足项目的实际需求。
（三）服务标准
1. 处理效率：确保项目能够高效处理农林废弃物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回收率。
2. 环保达标：在处理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守环保法规和标准，确保处理后的废弃物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。  
3. 技术先进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，提高处理效果和产品质量，降低处理成本。
4. 服务质量：提供优质的服务，包括技术咨询、设备维护、操作培训等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长期稳定运行。
五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期限、供货期限、车辆质保期、保修范围
1、项目总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  12   个月。
2、车辆供货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 30  个日历天供货、安装、调试完毕。
3、车辆质保期：1年。
4、车辆保修范围：①成交供应商应按国家及行业要求实行质量保障和服务。国家规定“三包”范围的，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“三包”规定；成交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“三包”规定的，按成交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。质保期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的质量标准供货，在质保期出现质量问题（人为损坏除外），由中标人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。 ②成交供应商需为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团队，负责维修及抢修（含配件耗材的更换），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到电话后2小时内响应，8小时内派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解决问题，最迟在2个工作日内修复。 ③质保期内，成交供应商怠于承担保修责任的，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负责维修，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。质保期满后，成交供应商仍应向采购人提供及时的、优质的、价格优惠的技术服务，备品备件供应充足，所需费用由采购人承担。
5、其他要求：投标产品符合车辆管理部门上户标准，合同金额（不包含税、保险费及上牌费），如不能上户采购人有权要求无条件终止合同，一切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。
（二）款项结算
1、合同签订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 80 %。
2、项目验收合格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 20 %。
六、其他
（一）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
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并满足采购人需求。
（二）违约责任
违约责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处理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  

